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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0吨次氯酸钠及氟化氢、液氯厂

房安全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要求进行公众参与，具体为：

项目所处的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属于“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且该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

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和审查意见，因此，可免于开展一次公示。

2025年 10月 24日~11月 7日在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政府网站上向

相关公众对项目情况、环评情况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 10个工作日。

网站链接地址为：

http://58.210.182.61:10520/gongshixinxi/1373，公示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企业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及 2025 年 10 月 29

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环评报告送审前，我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4日~11月 7日在江苏常

熟新材料产业园政府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将项目情况、项目对

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和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提出的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等内容告知公众，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企业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及 2025 年 10 月 29

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2.2 公示方式

2.2.1网络

网站公示，网址为：

http://58.210.182.61:10520/gongshixinxi/1373，公示 10个工作日。网站

http://58.210.182.61:10520/gongshixinxi/1373
http://58.210.182.61:10520/gongshixinxi/1373


公示页面见图 3-1。

图 2-1 项目环评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页面

2.2.2报纸

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期，企业分别于2025年10月27日及2025

年 10月 29日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见图

3-2 和图 3-3。在媒体刊登公告后，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意见。



图 2-2 2025年 10月 27日登报公示



图 2-3 2025年 10月 29日登报公示

2.2.3张贴

建设项目位于苏州常熟市海虞镇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昌虞路 2 号常熟三

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

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





图 2-4 张贴公示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公参未采用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对本建设项目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以及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的

建议和要求归纳起来为：

企业应加强环保管理，确保达标排放，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和周围农

作物的生产；

环保部门对该项目包括其它企业加强监督管理，决不允许污水和有害

气体对环境造成危害，确保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我单位对上述公众意见全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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